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對《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意見書 

 

本會對政府終於願意為最低工資立法而感到欣喜，可惜特首曾蔭權於 2008 年施政報告

表示最低工資不一定養活勞工的家人，再加上《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下稱《草案》）排

除外傭在保障之外，我們感到非常失望。本會認為最低工資水平必須應可以讓工人養

家，而本會亦認為外傭也是人，必須納入最低工資立法保障以內。 

 

最低工資水平應考慮家庭工資概念 

 

特首說最低工資不一定能養活工人的家人，試問家庭收入不能養活一家人的話，最低工

資設立意義何在？現時國際制定最低工資水平都引入生活工資（living wage）作為制

定水平的準則，這概念有如天主教教理中的家庭工資（family wage），認同家庭收入應

足以養活家人，以至其保障和發展等，這才可讓工人可透過工作改善家庭生活，和令工

人以至其下一代脫貧。 

 

可惜港府制定的《草案》卻背國際主流而馳，內容只簡單的指出政府在制定及檢討最低

工資水平時，會考慮一籃子與其水平相關或受其影響的社會、經濟及就業因素，其中可

包括工資水平，就業數據、營運成本及本港競爭力等，但未有清楚訂明所謂「一籃子準

則」為何，亦沒有提及工人和家人的生活需要問題。而根據早前社聯計算的基本生活需

要調查顯示，以三人家庭為例，每名勞動力應有 6,123 元的收入，所以我們認為最低

工資水平不應少於時薪 33 元。 

 

最低工資立法應保障外傭 

 

教宗本篤十六世最近發表的《在真理中的愛德》通諭，就指出每個移民「都是一個有位

格的人......擁有在任何情形下值得所有人尊重的權利」。（62－64）人人生而平等，外

傭也是人，也是香港的工人，她們應該和其他本地工人一樣擁有同等的權利和保障。可

惜社會上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及政府卻不停製造誤解及恐慌，為求將外傭剔除在最低工資

立法保障範圍之外。 

 

本港現有 26.5 萬外籍家庭傭工，政府稱因留宿家庭傭工的「獨特工作情況」、「享有非

現金權益」及「可能對社會經濟情況產生重大及深遠影響」及「從根本動搖外傭政策」

等，又指她們需要「隨時候命」及「按要求提供服務」，因此「無法確定實際的工作時

數」，否決將外傭納入最低工資條例保障。 

 

「包食宿已經好著數？」 

政府強調外傭享有免費住宿及膳食等非現金權益，因此留宿家傭享有較高「比例的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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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但實際上「免費食宿」安排的目的只是為僱主提供外傭「隨時候命」的條件，

讓她們能隨時按要求提供服務。況且，外籍家傭留宿規定是 2003 年《人口政策》下強

加於外傭的產物，為入境處施加的入境條件之一，所以這種所謂的「著數」，外傭並沒

有拒絕或接受的選擇權利。 

而政府稱非現金權益令外傭最低工資難以計算，但對於 2003 年限制以前受聘的外傭，

其膳食津貼為 740 元，可見食宿費用並非不能計算。 

 

外傭工資將會大幅增加？ 

政府指出，若將留宿家庭傭工納入法定最低工資保障，將會令很多家庭因成本增加而停

止僱用留宿家庭傭工，亦有僱主表示，若外傭月薪激增，極可能導致「雙職父母」的其

中一方辭去工作，照顧家庭，然後解僱外傭，更甚令全港外傭會超過一半面臨解僱，外

傭中介公司亦會因此倒閉。這明顯是在制造恐慌，我們認為將外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重

點為外傭工資水平制訂可由法例監督，而且多個外傭團體均同意可以月薪計算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而建議月薪為 4000 至 4800 元不等，我們認為此與外傭「規定最低工資」3580

元的金額不遠，相信不會大幅增加僱主之負擔，更不會導致某些人之恐慌。 

 

外傭現時已有最低工資保障？ 

《草案》訂定一個公平和客觀的機制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包括由勞資雙方代表和學

者組成的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以及最後由立法會通過

最低工資水平，外傭可以某程度上參與制定工資的水平：包括在制定工資水平時參與公

眾咨詢、游說立法會議員、研究…等等；而釐定「規定最低工資」卻是行政措施，外傭

團體連政府何時進行檢討都不知道，有關工資水平調整時不需諮詢公眾，亦不受到立法

程序保障，故可隨意加減，有如黑箱作業，毫無讓市民和外傭可問責之空間，而「規定

最低工資」覆檢用的指標的準則是甚麼，外傭都在覆檢結果已成定局後才得知。還要是

他們肯解釋的時候。。事實上自 1999 至 2008 年間，外傭「規定最低工資」曾經歷兩次

大幅調低，現時外傭工資仍未回復 1998 年的水平。 

 

外傭也是工人。沒有人可以否認，外傭做的家務勞動，其實如其他香港本地工人一樣，對香港

有著貢獻。最低工資是要保障僱員可賺取合理的收入以維持個人及家人的生活所需，外籍家傭

作為勞工的一份子，亦應以立法形式保障其享有最低工資的權益。國際勞工組織(ILO)1949 年

大會 第 97 號外傭僱傭公約(修訂本) The 194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Convention No. 97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Convention (Revised)很清楚:  

 

第 6 條 

6.(1) 這公約的每一名成員會有效地實行，在不存在國藉、種族、宗教或性別的歧視下，對該

區域的合法入境者，提供相較於其國民在以下事情不會較差的待遇： 

 



 

  a) 只要相關事情受法律或條例所監管，或受行政機關所控制 

 

 Ｉ 酬金，包括組成酬金部份的家庭津貼、工作工時、超時工作安排、假期薪金、在家工作

的限制、最低年齡僱傭限制、學徒訓練、女性工作及青少年工作； 

 

基於公平及公義原則，本會要求政府必須以立法形式保障外傭最低工資的權益。  

 

結語 

 

在《在真理中的愛德》通諭中，教宗提醒各國執政人士「第一個應該維護並重視的資本

是人，完整的人」（23-25），因此促請立法內容會以人為本，照顧工人須照顧家人的需

要，並視外傭同樣是一個應免受剝削的人，把外傭涵蓋在保障範圍之內。 

 


